
致﹕立法會 福利事務委員會台鑒： 

有關傷殘津貼的檢討事宜 
你好，我是一位年輕的腦癇症患者 王芷欣 Chloe，本人是第 2 次出席是次的福

利事務委員會的會議，本人就對這傷殘津貼檢討事宜有以下的意見。 
 
在傷殘津貼中「百分之百喪失謀生 能力」這標準一直備受爭議。醫管局管轄內

的醫生本身作為評估員,可協助殘障人士和長期病患者按這評估解決財政或日常

生活開支的問題………等等再轉交社署按排發放有關津貼,但因大部份醫管局管

轄內的醫生竟然是依照事實上，社署所謂的「百分之百喪失 謀生能力」，不是指

申請人在現實生活中 沒有工作，而是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八十章（僱員補償）

條例，以下其中一種殘疾程度大致上相等於失去百分之一百謀生能力： 1. 失去

四肢其中之二的功能 2. 失去雙手或全部十隻手指的功能 3. 失去雙足的功能 4. 
雙目完全失明 5. 全身癱瘓 6. 下身癱瘓 7. 因疾病、殘疾以致長期臥床 8. 其他

任何情況【包括器官殘障以致身體全部殘障做判斷】9. 心智機能上嚴重缺陷 10.
聽覺極度受損。而是依據這八種情況傷殘津貼的審核標準,但實際政府有理過我

們各病患者的需要??現時仲要有殘疾年齡歧視成分, 簡直令人氣憤!就算有申領

傷殘津貼的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都不能解決現時醫療昂貴費用！(包括:藥費&
診金專職治療……等)現在的傷殘津貼只有 1600 元一個月，但是政府每年加幅均

未追得上通漲,生活裹三餐一宿都難,更何況俾錢去醫院庶醫病？連一些醫療用品

基本維修保養及需買昂貴醫療用品都無法負擔，本患者希望政府能將傷殘津貼提

升到＄2500 或以上！起碼都能夠應付得到基本醫療費用的開支&交通費等！ 
 
再加上全港仲有好多長期病患者都會有很多併發症！也更加會加重醫療費用負

擔，更重要是他們有些並無申領綜合援助補貼，叫人如何在患病中及復康中生存? 
而本人為例在 2013 年 6 月因病發院內 ICU 甦醒:你這麼年輕一定會完全康復,點
知在 2013年冬天至到現在身體就引發左好多後遺症,因不能自理關係和免得不知

自己何時再病發的關係,由當時出院到現在住老人院共 3 年多,而 3 年多期間轉往

4 間老人院生活,現在物價不斷上漲,衣食住行有不同程度的困難,院舍的費用和冷

氣費又實在令人負擔不起,想起都十分辛酸。社署家庭部社工(所謂個案經理)幫我

時又話我不屬於嚴重殘疾,要醫生重新評估,真是頭痛!本人希望促請立法會福利

事務委員會盡快更新殘疾定義和放寬申請條件及增加潑款給更多有需要的受惠

人士(非在綜援生活的患者)。 
 

作為最富裕的城市之一，香港的繁華背後，貧富懸殊問題一直嚴重。統計處公布

2011年五年一度的人口普查，本港堅尼系數是0.537，貧富差距是已發展地區的

第一位；總貧窮人口超過120萬人，即約六人中便有一個窮人。 事隔四年，扶

貧委員會宣布2014年的貧窮人口約96萬，貧窮率為14.3%。為香港整體人口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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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傷殘津貼的醫療評估檢視清單第 (I)部分的分項數字  

 2013-14 2014-15 2015-16 
項目  個案數目  個案數目  個案數目  

喪失二肢的功能  3 991 4 063 4 286 
喪失雙手或雙手的拇

指和所有手指的功能  
227 234 257 

喪失雙腳的功能  431 433 444 
完全失明  3 122 3 081 3 081 
全身癱瘓 (四肢癱瘓 )  407 430 433 
下身癱瘓  649 655 653 
因疾病、損傷或變形

而導致長期臥床  
914 955 1 025 

因任何其他情況，包

括器官殘障而導致完

全殘疾  

110 099 115 275 121 485 

小計  119 840 125 126 131 664 
極度失聰

［ 註 ］
 3 963 3 999 4 035 

總計  123 803 129 125 135 699 
［ 註 ］

聽力障礙的病人是根據另一套醫療評估表格進行評估。經耳鼻喉

科醫生評定為極度失聰的人士會被視作符合申領傷殘津貼的資格。  

 

 




